
註 1：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註 2：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一、 前言

近10多年來﹐全球已開發國家
多面臨因農業勞動力減少與高齡化所
造成的人力不足問題。為改善農業部
門之人力問題﹐除部分國家推出吸引
青年人力投入農業領域工作之政策

外﹐歐美日韓等科技發展先進國家亦
積極發展智慧農業﹐期透過大數據分
析、AI技術等科技導入﹐降低農業部
門對勞動力之需求。

然在智慧科技導入農業部門的同
時﹐亦可發現不論是數據分析或人工
智慧技術的發展﹐往往需要大量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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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智慧農業發展之資料保護模式

以日本「農業領域中AI及資料相關契約指引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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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試驗與操作數據﹐始能讓該些資料
分析或技術的運用更為精確到位﹐而
該些田間試驗操作資訊需仰賴農業從
業者的提供。此外﹐過去農業部門因
為多仰賴人工操作﹐而操作過程所發
展出來的技能、知識對於農業生產結
果有極大的影響﹐該些技能、知識包
括栽種作物品種、栽種方式、施肥時
機、有效率的耕作模式、土壤維護的
訣竅、過去的栽種紀錄、農業從業者
自行研發的肥料用量與施用方式、顧
客名單與相關單位的聯繫網絡等；如何
將該些技能與知識轉換成為智慧科技
可使用之資訊﹐則為技術開發研究人
員與農業從業者需要合作產出。

不論在智慧農業技術開發過程﹐
乃至於後續的產業應用階段﹐支撐智
慧農業發展最重要的為發展過程中所
收集的各項資料、演算法、硬體設備
技術等﹐然對於其智慧財產保護的模
式﹐甚或具有公共財性質的各項農業
環境監測資料如何開放與民間使用﹐
或是如何促進投入智慧農業的各私部
門單位共同合作等﹐目前並未獲得廣
泛討論。然智慧農業之發展需仰賴公
私部門積極協作﹐因此如何在發展前
期將各參與者之權利義務等界定清楚
並獲得認可﹐始能促進各利害關係人
的投入。

我國之智慧農業相關科研已發展
數年﹐各項研究成果之保護多以我國
既有之智慧財產權制度進行保護﹐如
各項硬體設備若符合專利要件則採用

專利進行保護﹐其他如過程中所蒐集
之資料數據或軟體等﹐亦依其特性採
用營業秘密等方式進行保護。如同前
段所述﹐在智慧農業之推動以及數據
蒐集往往需要與農民協作﹐從產業發
展前端的科研合作﹐乃至於後端產業
實際應用﹐智慧農業相關業者與使用
者協作產生之各項資料管理﹐以及其
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劃分﹐目前於
我國仍在討論階段。故以下將以日本
推動智慧農業資料使用之模式進行介
紹﹐作為我國推動相關措施之借鏡。

二、日本智慧農業推動之瓶頸

然依日本先前之研究調查發現﹐
農業部門中經營者或操作者對於農業
之技術或知識的智慧財產保護意識較
低﹐因此在技術與知識的提供上往往
發生兩種極端型態。一為對智慧財產
的不重視而造成其知識與技術未受到
任何保護而外流；另一為因對智慧
財產保護之認知低﹐為避免
技術與知識外流反
而造成未被妥善
保留。其中第
二類情形亦
可能會使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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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農林水産省食料産業局知的財産課。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ンについて。

業作業者導入智慧農業技術之意願下
降﹐進而減緩該類技術的推動與擴散
（圖1）。

由於對農業技術範圍之認知也會
影響到農業從業者對智慧農業技術的
接受程度﹐日本農林水產省於2017年
曾針對農業從業者進行調查﹐瞭解其
對生產技術管理之模式。該調查中顯
示﹐26%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施肥手法
和養地手法屬農業生產重要技術﹐而
19%之受訪者認為育苗手法為農業技
術﹐另15%認為病蟲害防治和濕度、
溫度等栽種環境管理為農業技術。但
對於活用農業資材之手法（肥料與農

藥以外）、收穫與出貨的作業程序、交
易對象和價格皆僅有7%～10%之受
訪者認為其屬農業相關技術。此外﹐
受訪者中82%並未對農業技術進行管
理﹐僅有8%有進行管理；另有80%
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想要自己管理資
訊﹐但其中有50%認為資訊管理相當
麻煩﹐僅有不到30%的受訪者同意可
將資訊交由他人管理。3顯見農業部門
中的從業者對於農業技術與資訊的產
出和管理認知上趨於保守。

過去政府部門對農業資料的提供
及利用並無明確規範﹐然對於資料的
疏於管理可能會造成重要技術及知識

圖1. 日本對於農業資料運用可能面臨課題之研析與因應對策。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食料産業局知的財産課。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ン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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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之內容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中第 3 章不公平競爭相關規定與我國營業秘密法。

外流﹐且亦成為農業從業者投入智慧
農業以及運用資料時的阻礙。為了促
進農業領域中資料之運用﹐並藉以提
升生產力及品質﹐日本農林水產省於
2018年12月制定「農業領域中資料
相關契約指引（農業分野におけるデ
ータ契約ガイドライン）」﹐並據以制
定可讓農業從業者放心提供資料的契
約規範。此外﹐考量農業領域中AI等
資訊及通訊科技（簡稱 ICT）進行研
究開發之階段以及後續之利用階段在
資料蒐集與運用具不同型態﹐日本農
林水產省以「農業領域中資料相關契
約指引」為基礎進行修訂﹐於2020
年3月公告為「農業領域中AI及資料
相關契約指引（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
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
ン）」﹐以下將先釐清農業資料之法律
性質﹐並針對該指引進行說明。

三、日本農業領域之AI及資料相關契
約指引制定

（一）農業資料的法律性質
由於資料屬電磁紀錄而為

無體物﹐依日本民法相關規定
及通說可知﹐其非屬物（日本
民法第85條）﹐自亦非動產（日
本民法第86條第2項）﹐故實難
基於所有權或占有等概念﹐認
其具有民法上之權利；另一方

面﹐若欲將資料以智慧財產權加以保
護﹐或將其視為不正競爭防止法4上
的營業祕密而加以保護﹐則因智慧財
產權及營業秘密均有其要件﹐故受保
護之範圍較為限縮。是以﹐原則上對
資料之保護多需要透過利害關係人之
間的契約來加以達成。就資料之所有
（Data Ownership）﹐因目前在日本
法中尚未加以定義﹐故對其進行相關
討論時﹐實無須將其局限於「對資料
之所有權」此一範疇。亦即﹐所謂資
料之所有﹐與逕以智慧財產權對資料
直接保護之態樣不同﹐一般而言係指
得合法存取資料及控制資料利用之實
際權限﹐抑或依契約決定資料利用權
限此種具債權性質之地位。
若以AI技術研究開發之過程來探

討其各項產出之可保護模式（圖2）﹐
開發產出資料可分為原始資料、輸入
之資料、衍生性資料、農業相關從業
人員的創意或技術以及電腦程序等5
類保護標的﹐其中除電腦程式之外﹐
其他標的若可滿足營業秘密保護之要
件﹐則皆可視為營業秘密進行保護。
而原始資料、輸入之資料、衍生性資
料以及電腦程序若滿足著作權保護之
要件﹐則可採用著作權對其進行保
護。而衍生性資料、農業從業人員的
創意或技術以及電腦程序若符合專
利法保護要件者﹐亦可申請
採用專利權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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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可符合各類智慧財產權態
樣之保護標的外﹐仍有部分資料並非
具有法律上可保護權利之範疇﹐或者
原本即需要透過契約才能規範之項
目﹐可能均需要透過相關利害關係人
簽定雙方合意之契約來進行確認彼此
之權利與義務。然農業部門之從業者
以及有意願投入智慧農業發展的利害
關係人並不一定具備相關之法律能
力﹐因此農林水產省依據不同的技術
產出階段﹐以及各階段的利害關係人
之需求﹐進行可簽訂契約之分類與擬
定相關指引﹐以確保在朝智慧農業發
展之過程中﹐各參與者之智慧財產權
以及其他無法以智慧產權保護之成果
產出可獲得適當的保障。

（二）農業資料流通模式
日本農林水產省分析農業資料

流通之參與者與其相互之關係可以
分為4種型態（圖3）﹐其亦針對不
同型態擬訂不同的契約指引。

1. 資料提供型契約：農業從業者單純
地將其農業栽種生產資料提供給農
機製造業者或者ICT業者﹐由農機或
ICT業者運用管理該些資訊﹐並不會
將該些資訊提供給第三人使用。

2. 資料創出型契約：經過複數契約當
事人參與﹐創造出以往所不存在
之新資料。如複數個農業從業者將
生產資訊提供給農機製造或ICT業
者﹐而該些業者將多個農場的資訊
進行統整後﹐又可將該些彙總之

圖2. AI技術發展過程之產出以及其保護方式。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食料産業局知的財産課。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ンについて。本文
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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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算﹐另產出
新的資料﹐並將該些資料又提供
或販售給對該些資訊有需求之業
者。因此該契約為參與創出資料
的當事人間﹐對於資料的利用權
限所締結之契約。

3. 資料共用型契約：以透過系統平
臺（Platform）共用資料為目的
之契約類型﹐將農業相關人士所
提供或創造的資料﹐在系統平臺
上與供應商及製造商等共有﹐並
讓作為契約第三人之供應商等參
與者也能共同所有該資料。負責
與系統平臺運營業者直接締約之
契約當事人為供應商及製造商等
業者；農業從業者等相關人士直

接成為契約當事人之情況﹐多僅
限於精通ICT之個案（圖4）。

4. 研究開發型契約：由研究開發委託
者與受託進行研究開發者所締結之
契約。以公設實驗研究機關、大
學、民間企業（供應商、製造商
等）、農業相關人士、地方政府、
國家為主要的契約當事人。該契約
中第18條針對其研究開發產出之應
用進行規範﹐由於研究開發之成果
中可能含有將專業農業從業者之技
術實體化而產出之AI模型等內容﹐
故有必要考量到農業相關人士之利
益及國家或地方政府投入資金之目
的等事項﹐並載明於研究開發成果
之利用條件中﹐本條基於上述之

圖3. 農業資料流通架構。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食料産業局知的財産課。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
ンについて。本文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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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料共用型契約的參與者關係圖。
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食料産業局知的財産課。農業分野におけるＡＩ・データに関する契約ガイドライ
ンについて。本文重新 
繪製。

立場且根據提升競爭力之觀點﹐
將該利用之目的限定於支援國內
（之特定區域）農業相關人士生
產等事項﹐且對於將研究開發成
果提供給外國之契約第三人進行
相關之限制。

四、結語

我國農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措施已
於1993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成立的
農業專利暨著作權權益委員會開始積極
發展﹐除針對農業研發成果所產出之品
種權（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專利權（發
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商標
權與營業秘密進行保護外﹐為有效減少
研發成果外流﹐甚至創造出更大效益﹐

更於2008年成立農業科技產業策進辦
公室強化對農業智財權之管理與運用﹐
並於2014年將該辦公室轉入財團法人
農業科技研究院中以利其永續發展。

近30年後的今天﹐在 ICT、IoT
普遍與高效的電腦運算能力協助之
下﹐智慧農業已然成為全球農業發展
主流﹐國內外農業資訊之合作利用更
是無法避免﹐看似單純的數據蒐集﹐
將有可能是各國智慧農業發展成敗之
關鍵點。新型態的資料串流保護與使
用﹐以及公共與私有財的劃分或利
用﹐亦成為該產業是否可蓬勃進展之
重要因素。因此我國農政單位亦可參
採他國推動經驗﹐建置相關管理與利
用制度﹐以穩固我國智慧農業發展之
基石﹐進而加速該產業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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